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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房时发现，小区内部道路有一段

还没修好。”“小区绿化带有些地方树苗

还在栽，草皮还光秃秃的。”“入户单元门

都还在施工，让我们怎么接房呀？”

一些开发商无力或不愿承担逾期交

房的违约金，就会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

进行强行交房。针对网友讲述的经历，

张婷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业主不要

慌。开发商未达到法定和约定的交付

条件而强行交房，属于典型的违约行

为，业主有权拒绝接收房屋，并且无需

承担交房前的物业费。”

何为法定和约定的交付条件？张婷

介绍道，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

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交付使用。这意味着，房屋不仅要经

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验收，

还必须取得规划、消防、环保等专项验收

合格文件，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除了

法定条件，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通常还会

约定具体的交付标准，如道路、绿化、配

套设施等。如果合同约定的标准高于法

定标准，以合同约定为准。

“因此，道路未修好、绿化未完工，甚

至入户单元门还在施工的情况下，房屋

显然未达到法定和约定的交付条件。开

发商此时的强行交房在法律上是无效

的。”张婷表示，遇到这类问题，消费者可

以明确拒绝接收不符合交付条件的房

屋，并要求开发商整改，直至达到交房条

件，接房之前的物业费不应由业主承

担。同时，开发商还应根据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约定，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

张婷特别提醒：在司法实践中，如果

购房者明知房屋不具备交付条件（如道

路未修好、绿化未完工等），但仍然选择

接收房屋并拿了钥匙，后续再以“不具备

交付条件”为由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法

院通常不予支持。

本报记者 颜媛

购房被坑后如何维权
律师支招：牢记“三步走”，取证、投诉、提起诉讼

“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成为
关系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核心议题。然而，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货不对板、交付减配、虚假宣传、捆绑
销售、房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着市场的稳健发展。

购房路上如何识坑避坑？遇到问题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婷、刘
思含给广大购房者支招：牢记维权“三步走”，取证、投诉、提起诉讼。

有些购房者有过这样的经历，地

产公司销售人员告知“为了定下房

源，需要先签《认购书》、交定金，过后

就算不买房也能退”，结果后续确定

不买房却陷入了退款难的境地。

刘思含表示，这是常见的促单方

式，在实践中非常典型，属于开发商

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模糊承诺诱导购

房者下定，事后又通过“口头承诺无

效”“销售人员个人行为”“销售人员

已离职”等理由推脱责任的套路。

她强调，销售人员在售楼处向消费

者作出的承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可视为开发商向消费者作出的承

诺，其法律后果应由开发商承担。

如若双方曾签订协议，开发商将“定

金不退”列为格式条款，或是采取

“默示划勾”的方式，未曾向消费者

显著提示或明确说明，在司法实践

中，法院通常认定此类格式条款属

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

无效条款。

刘思含建议购房者维权“三步

走”：第一步，紧急取证，固定相关证

据；第二步，向行政机关投诉；第三

步，如果通过行政机关调解不能解

决，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

解决问题。

“直播间里介绍说‘步行5分钟

从地铁站到小区’，结果出了地铁

站，走了几公里才到，实际房型还和

直播间里展示的不一样。”消费者李

女士表示，这次在直播间预约看房

的体验让她很不满意。

近年来，互联网尤其是直播平台

成为房地产行业信息传播、营销推广

和交易服务的主要渠道。然而，虚假

房源、恶意炒作、散布焦虑情绪、滥用

AI技术手段造假等现象时有发生，不

仅扰乱了市场公平秩序，更损害了消

费者对行业的信任。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

式的变化，互联网直播平台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购房者获取房源信息的常用

渠道，购房者不必对其谈之色变，关键

是要掌握甄别信息真伪的要点。”刘思

含提醒广大购房者注意四点：看价格，

警惕异常低价；核产权，核实房屋性

质，警惕“商住两用”房屋伪装成民用

住宅；验图片，检查展示图片的真实

性，提防多套房源用一张照片的情况；

查资质，查验房源核验信息，选择正规

的房地产公司或中介平台，真实性和

可靠性更有保障。比方说，查看通过

互联网平台从事房地产信息发布的运

营主体是否在账号主页显著位置“亮

明正身”，机构是否公示了完整名称及

备案编号，个人是否标明真实姓名、执

业编号及所属机构。

购房者如果遇到弄虚作假、货不

对板的情况，该如何维权？刘思含表

示，第一步，先取证，比如直播录屏、

房源截图、宣传资料、与主播或中介

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看房过程的

照片及视频等；第二步，以证据材料

为基础，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第三步，若因房产公司或中介误导导

致购房者对房屋产生重大误解而签

订合同，购房者可选择法律途径提起

民事诉讼，主张合同无效。

直播卖房货不对板 购房者将如何应对

付了定金和首付款 不签合同如何维权

“购房者已经缴纳了定金和首付

款，开发商却迟迟不签《商品房买卖

合同》，那开发商的行为便构成违

约。消费者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要

审查手里现有的材料，如《认购书》、

收据等，确定双方目前的法律关系，

这决定了开发商违约的性质和消费

者能索赔的范围。”张婷解释，这类认

购书在法律上的专业名词是商品房

预约合同，是指双方约定在未来一定

期限内达到某个条件的时候再签订

正式的合同。

张婷给购房者支招：第一种情

况，如果目前双方只签了《认购书》

《订购书》等，且其中约定“将来另行

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开

发商拒绝签约，属于违反预约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5

条，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预约

合同的违约责任。

第二种情况，虽然双方签的是

《认购书》，但内容已经具备了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如房屋位置、

面积、价款、付款方式等，且消费者已

经实际支付了首付款，开发商也已接

受，根据司法实践，此时的《认购书》

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本

约）。若开发商不签约甚至另卖他

人，属于根本违约，消费者可以依据

合同主张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销售人员口头承诺 兑现不了该怎么办

买房必须连同买车位 遇到捆绑销售咋处理

“开发商‘买房必须连同车位一起

买’的要求，在法律上通常被认定为无

效的‘霸王条款’和不正当经营行为。”

张婷表示，双方订立合同，应当尊重对

方当事人的意愿，进行平等协商，恪守

诚实信用，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

方。就捆绑销售而言，买房必买车位，

不买车位不卖房，已经剥夺了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权。这种捆绑销售违反了买

卖的自愿原则，侵害了消费者享有的公

平交易权利，消费者有权拒绝开发商的

强制交易行为。

张婷建议消费者根据目前所处的

购房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如果

还处于看房、议价阶段，尚未签订任何

合同，消费者可以明确拒绝并固定证

据，然后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如果已

经签订了包含捆绑车位条款的认购书

或合同，且明确约定“不单独售房，须与

车位一并购买”，消费者可以向法院或

仲裁机构主张该条款无效，或请求解除

车位购买部分。

“有一种情况要特别注意，就是因

享受‘购房+车位’套餐优惠而签约，事

后又想退车位的。”张婷指出，司法实践

中有判例显示，如果购房者为了享受优

惠而自愿签署了包含车位购买义务的

承诺书，且承诺书是真实意思表示，那

么该承诺具有法律效力。此时消费者

若单方面反悔不买车位，开发商有权要

求购房者返还已享受的购房折扣优惠，

甚至支付违约金。

遇到商品房虚假宣传 购房者该如何来维权

“买房可以上某某学校”“项目将配

建幼儿园”“小区计划建中央人工

湖”……不少消费者在购房前都曾收到

开发商的宣传单、海报，或是销售人员极

具吸引力的介绍。结果却是期房变“欺

房”，各种宣传未能兑现。

“很多开发商会以‘宣传资料仅供参

考’为由推脱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开发

商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即使未载入合

同，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应当视

为合同内容，开发商违反约定的，也需要

承担违约责任。”张婷对这两个条件进行

了详细说明：首先是“具体确定”，宣传内

容必须明确具体，而不是模糊的形容词，

例如，“项目将配建5000平方米中央人工

湖”“买房可以上某某实验小学”“精装修

标准为5000元/平方米”等，有具体的名

称、数值或标准的承诺。其次是“重大影

响”，该说明和允诺对购房者决定购买哪

套房屋、以什么价格购买有重大影响。

张婷提醒消费者，一旦确认遭遇虚

假宣传，维权路径同样回到“三步走”，需

要先固定相应证据材料，向主管部门投

诉，或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消费者

可以主张开发商违约或主张开发商存在

欺诈，要求退房或惩罚性赔偿”。

遇到开发商强行交房 业主该如何维护权益


